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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莊正等10人涉理大暴動判囚
刑期50至52個月 法官：場面暴力須判阻嚇性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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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8日，逾2,000名黑

暴分子企圖「營救」因非法佔據理工

大學而被警方包圍的同黨，在油麻地彌敦

道發動修例風波中最大規模、最暴力的暴

亂。當晚，警方共拘捕213人，並控以暴動

罪，分為17案處理，其中一案除1人脫罪

外，另10人包括歌手莊正被裁定罪成。法

官林偉權昨日在區域法院判刑時指出，案

中暴徒投擲約250枚汽油彈，情節十分嚴

重，場面極之暴力。各被告雖沒親自作出

暴力行為，但以為自己在場「不動口不動

手」就無須負上刑責是錯誤想法，須判阻

嚇性刑罰，終判莊正在內 6人入獄 52個

月，其餘4人入獄50個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11名被告依次為地盤管工歐陽浩明（案發時25歲，下同）、攝影師翟柏龍（28歲）、學生湛
沛林（19歲）、髮型師陳思進（18歲）、文員陳子
宏（21歲）、無業男子鄭太君（25歲）、音樂教師
莊正（28歲）、學生周嘉慧（19歲）、學生周諾澄
（19歲）、音樂教師簡澧然（24歲）及酒吧店員黎
子欣（22歲）。
控罪指，各被告於2019年11月18日在油麻地窩打
老道與咸美頓街之間的一段彌敦道，與其他身份不詳
者參與暴動。案件早前經審訊後，僅陳子宏1人被裁
定脫罪。
昨日被判囚52個月的6名被告，分別為歐陽浩明、翟

柏龍、鄭太君、莊正、簡澧然及黎子欣；被判囚50個
月的4名被告為湛沛林、陳思進、周嘉慧及周諾澄。
法官林偉權在裁刑時表示，不同意辯方形容本案
「嚴重程度較低」的說法，指本案發生在九龍區的核
心地區之一油麻地，亦是加士居道衝突的延續。當
時，暴徒與警方對抗40分鐘，更投擲250枚汽油彈造
成猛烈火勢。有3名警員被汽油彈殘餘物滑倒而受
傷、1人遭玻璃樽碎片割傷。

「不動口不動手」仍須負刑責
林官指出，當時，彌敦道滿目瘡痍，地面滿布玻璃

樽、交通燈被破壞。雖然沒有證據證明各被告當時親
自作出暴力行為或威脅，但暴動的嚴重性要整體考
慮，而非單單暴動者所為。被告若是策劃者，法庭會
判得更重， 但即使參與者「不動口不動手」，亦可
藉到場現身去壯大聲勢及鼓勵其他暴動者，罪責不會
較輕。故此，若有人以為自己在場「不動口不動手」
就無須負上刑責，是錯誤的想法。
林官認為，本案的參與人數眾多，對周遭環境造成

不少破壞，有關片段令人恐懼及擔心，暴動情節十分
嚴重，行為極之暴力。雖然今次事件對各年輕被告而
言，相信是一個沉重的教訓，而他們重犯的可能性亦
十分低，但香港是法治社會，必須對犯案滋事者當頭
棒喝。法庭並非要摧毀他們的人生，而是要發放正確
信息。眾被告加入人群，讓其他暴動者恃着人多勢眾
而繼續犯案也是犯下大罪，法庭判刑必須有阻嚇作
用，遂將量刑起點定在57個月監禁。
林官表示，考慮到各被告沒有案底，僅為到場鼓勵

的角色，酌情減刑3個月。同時，各被告在審訊前同
意大部分控方案情，節省法庭時間，審訊期間亦準時
到庭令審訊順利進行，再酌情減刑2個月。由於湛沛
林、陳思進、周嘉慧及周諾澄犯案時較年輕，再獲扣
減2個月監禁，最終各判囚50個月，餘下包括莊正在
內6人則判囚52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是案為涉及有暴徒佔
據理工大學、引發油麻地暴動17案中第二宗經法庭
審訊後判刑案件。東九龍刑事總區公眾活動調查隊
高級督察潘崇禮昨日在法庭作出判刑後表示，是次
判刑反映了本案嚴重性，有阻嚇作用。
首宗涉及理大油麻地暴動的判刑案件共有13名被

告，包括「12逃犯」之一郭子麟在內的兩被告認
罪，11人則拒絕認罪受審。案件經審訊後，全部被
告於早前被裁定罪成。涉案13人於上月即2022年12
月31日在區域法院被暫委法官香淑嫻分別判囚29個
月至63個月，其中8人的量刑以5年起點，包括被判

囚63個月的馬宇亮，僅次於佐敦暴動案罪成的、理
大外圍暴動案迄今判刑最重的被告蔡潤庭，蔡於
2021年9月被判囚68個月。
潘崇禮昨日表示，本案源於2019年11月11日開始

在理工大學發生的暴動事件。案發當日即2019年11
月18日，有暴徒非法佔據理大校園，被警方圍堵。
攬炒派即在社交媒體多次煽惑群眾到油尖旺區非法
集結及破壞，企圖分散理大一帶的警力，「營救」
被圍堵在校內的同黨。
當晚約10時，警方在加士居道作出驅散行動，令

暴徒後退至彌敦道與窩打老道交界。當時，仍有約

2,000名激進示威者與警方對峙達1小時，有暴徒更
作出多項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包括向警方照射鐳
射光，用傘及物件築起陣地堵塞馬路，向警方投擲
大量汽油彈，令馬路多處火光熊熊。警方其後再出
動包括「飛虎隊」採取圍捕行動，一舉拘捕213人，
包括今次經審訊判刑的10名被告。
警方重申，絕對尊重市民集會的自由和權利，

但首要條件必須以守法及和平方式進行。警方絕
不容忍集會出現違法及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必
定果斷將違法者繩之以法，以保障市民的財產和
公眾安全。

辯方稱「受困擾」逾3年盼減刑
法官：早認罪判刑有更多選擇

��

辯方在為一眾被告求情時，提到各人包括現年31
歲的歌手莊正因本案而受「困擾」逾3年，希望法
庭考慮額外減刑，但即時被法官林偉權拒絕。林官
表示，法庭案件眾多，所涉證據繁雜，時間流逝是
事實，而本案並無延誤情況，又叮囑代表辯方的大

律師要「恰當地向當事人給予法律意見」，若認為
案件真有足夠證據，鐵證如山，就不應心存僥倖，
若及早認罪，可令法庭判刑有更多選擇，正如未成
年的被告在滿21歲前認罪，法庭可判處教導所。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莊正 資料圖片

香港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很多家庭
甚至只有兩名長者互相照顧，若不幸一人
患上認知障礙症，勢令另一半增加不少壓
力。警方於2021年 12月至2022年 11月期
間，在全港共接獲340名長者因患認知障礙
走失求助，東九龍總區佔約100宗，較2021
年同區的86宗上升16.3%，主要在黃大仙
及秀茂坪區。警方為協助該些家庭，遂與
社會福利署合作推出「智蹤計劃」向有認
知障礙及弱能人士派發定位裝置，以在他
們失蹤時加快尋回， 目前已有 200 人使
用，有「主人翁」在失蹤後18分鐘迅被尋
回。
該個案「主人翁」的67歲妻子鄧太表示，

其丈夫是76歲的退休人士，2020年確診患有
認知障礙，子女並不在香港，日常需要兩夫
婦互相照顧。自伴侶患病後，她感到非常大
壓力和擔心，「每日照顧丈夫，就好似照顧
小孩。」

最快18分鐘尋回走失者
由於丈夫喜歡出門吃東西，有時沒法跟

上，只好在其身上留下聯絡方法，並打點其
需要，但仍怕其丟失。直至早前獲得保良局
推介警方派發「智蹤計劃」的追蹤器後，感
到十分可靠和有效，隨之令自己重拾自我生
活，現時更可外出兼職及進修大學課程。
鄧太指，今年1月3日，丈夫由將軍澳到觀

塘一間餐廳吃了約300元食物，身上沒有金
錢埋單，又沒法與餐廳職員溝通。鄧太其後
打開追蹤App，發現丈夫在觀塘，遂致電尋
找，由職員代為接聽才知事件。該次並沒有
向警求助。
另一次於去年10月，當時剛領追蹤器不

久，她發現丈夫一個人由將軍澳乘巴士到荃

灣，由於擔心其安危於是報警。警方隨即經
追蹤App，迅速在18分鐘內將其尋獲，並確
定安全。
2022年12月，丈夫因忘帶追蹤器在身，獨

自走到馬游塘不慎跌落山坡，幸被行山人士
及時發現報警將他送往將軍澳醫院，但因丈
夫身上沒有任何聯絡方法，警方事後經調查
後通知她到醫院。

可測試聲響確定裝置位置
另一名屈女士表示，其父親已92歲，身體

健康，但要用柺杖行動、聽力亦不靈光，
2021年更被診斷患有認知障礙。家人雖已小
心照顧，但2022年年初父親在牛頭角一洗手
間失蹤，要報警求助，其後警方接獲順利邨
保安員報警發現他，幸沒有受傷。
其後，警方主動聯絡她是否願意參與「智

蹤計劃」，並獲派定位裝置，自此，她就可
監察到父親每天的位置，「自此父親再沒有
丟失。」屈表示，父親起初很扭計不喜歡將
追蹤器帶在身，幸好該追蹤器很小，她可暗
中藏在父親日常帶在身的記事簿內，並可以
追蹤器的App測試聲響，確定裝置在其身
上。
警方自去年4月開展「智蹤計劃」後，現
有200人受惠，當中大部分為60歲以上長
者。自受惠者使用追蹤器後，有13人曾錄得
共38次走失，但27次能由照顧者自行找回，
餘下11次則由警方透過定位裝置迅速尋回，
平均尋回時間均少於1小時。東九龍總區失
蹤人口調查組高級督察馬仲瑩指出，「不要
低估患認知障礙親人走失去的地方，他們走
失一次，其實可能就是唯一一次，以後也找
不到。」

◆香港文匯報記者廖傑堯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廖傑堯）「智蹤
計劃」派發的定位裝
置並非昂貴產物。東
九龍總區行動部總督
察傅駿業昨表示，這
些裝置只是普通市面
能購買得到的藍牙裝
置，每個成本僅約
200元，但利用科技
則能更快、更準確地
尋回失蹤人士，以減
輕照顧者壓力和負
擔，期望本年內推展
至全港，讓更多有需
要人士受惠。
過往，若有認知障

礙人士失蹤，大家只
能靠貼在該些人身上的鞋履或衣物上的防水名貼來聯絡他們的家
人。但現在科技發達，只要一個輕型及省電的追蹤器裝置，家人就
能主動尋找失蹤者位置，該裝置利用藍牙傳輸，倚靠身邊有同一系
統操作的智能手機，便可打開定位幫忙將訊號發射出去，由於覆蓋
範圍廣，能準確顯示位置，所以只要一粒鈕扣型電池，便可使用6
至9個月，相對於透過衛星定位（GPS）更為省電。
同時，警方會因應參與計劃人士使用智能手機的操作系統，派發

合適的配對藍牙裝置，只要在手機裝上相關App分享位置，裝有此
App的使用者在手機按「尋找」，即可在電話地圖上顯示出持裝置
者的位置。警方強調，此位置只能在照顧者的手機顯示，家人無需
擔心私隱問題。
「智蹤計劃」將會繼續向各界推廣，透過講座向物業管理界、運

輸界等貫輸對認知障礙症的常識及關注。目前已經有16間社福機構
參與計劃，更有不少社福機構開始試用計劃或者計劃自行購入定位
裝置。

警發定位裝置 防認知障礙者走失 裝置成本僅200元
盼年內推展至全港

▲警方代表在法庭作出判刑後表示，是次判刑
反映了本案嚴重性，有阻嚇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福強 攝

◆鄧女士展示利用尋找App迅速在手機顯示丈夫位
置。 香港文匯報記者廖傑堯 攝

◆追蹤裝置一粒鈕扣電池可用上6至9個
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廖傑堯 攝

◀2019年11月18日，大批黑暴分子在彌敦
道設置傘陣及投擲汽油彈與警方對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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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判刑具阻嚇性 反映案情嚴重


